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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44552.htm 请简要论述：附条件民事法律

行为的概念及其条件的法律特点。 【答案】附条件民事法律

行为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设立一定的事由作为

条件，以条件的成就与否（事实是否发生）作为决定该民事

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解除根据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

法律特点是：第一，条件应当是将来发生的事实，具有未来

性；第二，条件应当是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实，

具有或然性；第三，条件应当是当事人约定的事实非法律规

定的事实，具有意定性；第四，条件应当是合法的事实，具

有合法性。 【考点分析】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所附

条件的法律特点。解释概念时，必须表达出当事人约定、条

件成就与否、是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和解除的根据等基本

语句。所附条件特点，只要对未来性、或然性、意定性、合

法性作简要解释即可。 【注意】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和附期

限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 请简要论述：抵押权的含义和法律

特征。 【答案】抵押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

作为债务履行担保的财产，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得就其

卖的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 抵押权的特征是： 第一，抵押权

具有从属性。即抵押权从属于债权存在，其作为担保物权，

抵押权的存在、转移和消灭都从属于债权。 第二，抵押权具

有不可分性。即债权人在全部债权受清偿前，可就抵押物的

全部行使权利。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债权人在全部债

权受清偿前，得对于抵押物的整体主张权利；二是抵押物的



部分变化或债权的部分变化均不影响抵押权的整体性。 第三

，抵押权具有物上代位性。即抵押权不因为抵押物的灭失而

消灭，可以就抵押物的代位物行使权利。 第四，抵押权的标

的物不转移占有，与质权不同。 第五，抵押权通过约定取得

，此点不同于留置权。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抵

押权的含义、法律特征。抵押权的含义是指抵押权一词所包

含的意义。法律特征是与其他近似概念相比具有的特性。因

此，本答案中除了概括抵押权不同于其他用益物权的特点时

，还概括了不同于质权和留置权的特点。这样才更全面。（

请尊重知识产权，本文由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注意】该题

表述的是抵押权的“含义”，上一题表述是附条件民事法律

行为的“概念”。含义、概念在回答时有何区别？依现代汉

语的解释，含义、又同涵义，是指词句等所包含的意义；概

念则是反映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认识过程

中，把所有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

形成概念。在民法中，对比“含义”和“概念”，都是对名

词的解释，区别不大。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

试题在线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